第5章 [bookmark: _Toc6891]采购需求
	线路要求
	起始端
	感院宿松路门诊（合肥市包河区宿松路218号）

	
	目的端
	安徽省立医院总院（合肥市庐阳区庐江路17号）

	
	线路类型
	第  2  种类型  
1.单芯裸光纤   2.以太网电路   3.互联网线路

	
	线路带宽
	 1000M   

	
	使用年限
	  5  年

	
	线路要求
	1、线路的相关配套耗材设备和安装调试工作由成交人提供。
2、链路延迟不超过5ms。

	服务要求
	人员要求
	成交人必须指派一个专职的联系人，由该联系人统一负责项目推进，资源协调和后期维护工作。未经使用方同意，成交人不得随意更换联系人员。

	
	实施工期
	成交人在合同签订后 30天 内完成线路施工和调试工作。如成交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本项目实施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

	
	故障响应
	线路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，成交人应迅速提供技术服务，对于各类故障在接到通知后 15分钟 内做出明确响应和安排，若远程不能解决问题，成交人需在接到通知后 1小时 内安排人员到现场处理。故障处理时间超过 1小时 ，成交人需提供书面故障分析报告和处理报告。

	
	服务等级
	在使用期内，提供 7*24小时 远程支持服务和用户认为必要时的现场服务。

	
	服务质量
	成交人需保证所提供线路的稳定性，一年内非用户方原因导致的线路中断次数不得超过 3 次，工作时间非用户方原因导致的单次线路中断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，一年内非用户方原因导致的线路中断时间总计不得超过 24小时，若超过此限制，用户方有权根据通讯中断所造成的具体影响，拒绝提供部分时间段的线路服务费用，具体时间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。

	其它要求
	
	1、 按季度付费。


 

注：上述采购需求所有条款参选人必须全部响应满足，不得负偏离，否则做无效参选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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